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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溧政办发〔2020〕1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溧阳市人民政府 

2020年规范性文件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溧

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直属企事业单位： 

《溧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规范性文件计划》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为做好计划的落实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并认真落实好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对列

入规范性文件计划的项目，承担起草任务的单位要成立由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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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业务科室负责人和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起草班子，结

合我市实际，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草工作，切实增强

文件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认真论证评估 

起草单位要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论证工作，文件内容涉及

重大利益调整或者重大法律、专业技术问题的，应当组织有关方

面代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论证；有较大争议的，可

以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就争议事项开展评估；涉及经济、

社会、环境风险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开展风险评估。 

三、广泛征求意见 

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通

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妇女、未成年人、老年

人、残疾人法律特殊保护群体权益的，应当专门听取有关群体和

组织的意见；对企业切身利益或者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要充

分听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需要举行听证

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 

四、严格开展审查 

起草规范性文件草案，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

擅自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收费等事项，不得违法减损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规范性文件

草案由起草单位承担法制工作的机构进行初审后，书面报送市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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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得以征求意见、会签、参加审议方式代

替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通过的，不得提交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不得发布施行。 

五、按时完成计划 

对列入2020年规范性文件计划的项目，各相关单位要按照时

序要求，完成起草任务，报送文件草案。市司法局负责对规范性

文件起草工作的指导和把关，协调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规范性

文件发布后，市政府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通过市政府网

站公开向社会发布。各单位2020年规范性文件计划完成情况，纳

入市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职情况考核内容。 

 

附件：溧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规范性文件计划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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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溧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规范性文件计划 
序号 文 件 名 称 起草单位 会 办 单 位 报送时间 

1 溧阳市智慧技防社区建设实施意见（试行） 
政法委 

公安局 
自然资源局、住建局 第二季度 

2 溧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发改委 
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 

审计局、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 
第二季度 

3 溧阳市青少年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实施意见 教育局 
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健康局、 

市场监管局 
第一季度 

4 关于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教育局 
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人社局、

工商联 
第二季度 

5 
溧阳市专精特新产品、科技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培育行动
方案 

工信局 科技局、财政局 第二季度 

6 溧阳市加强犬只规范化管理工作意见 公安局 
财政局、城管局、农业农村局、 

卫生健康局 
第二季度 

7 溧阳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司法局  第四季度 

8 溧阳市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 司法局  第二季度 

9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的通知 司法局  第三季度 



 — 5 — 

序号 文 件 名 称 起草单位 会 办 单 位 报送时间 

10 溧阳市政银担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财政局 金融监管局、平陵集团 第二季度 

11 溧阳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暂行） 自然资源局 
财政局、住建局、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第三季度 

12 溧阳市建设项目建筑面积及容积率指标计算有关规定（暂行） 自然资源局 财政局、住建局 第四季度 

13 溧阳市精准扶持建筑业做大做强做优做精三年行动计划 住建局 发改委、财政局、税务局 第二季度 

14 溧阳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 住建局 各镇（区、街道） 第二季度 

15 溧阳市住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住建局 

公安局、财政局、城管局、 

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 

供电公司、溧阳水务 

第二季度 

16 加强城镇危旧房屋安全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住建局 
城管局、自然资源局、 

供电公司、溧阳水务 
第三季度 

17 溧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建局 
发改委、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

自然资源局 
第四季度 

18 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住建局 
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 

自然资源局 
第四季度 

19 溧阳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城管局 
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第二季度 

20 溧阳市固废清零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动方案 城管局 
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局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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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起草单位 会 办 单 位 报送时间 

21 溧阳市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 水利局 住建局、城管局 第三季度 

22 溧阳市水土保持管理暂行办法 水利局 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第二季度 

23 常州市天目湖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水利局 
发改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第四季度 

24 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实施意见 农业农村局 
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管局、 

金融监管局、生态环境局 
第一季度 

25 溧阳市关于利用商务办公用房发展新经济业态的若干政策 商务局 溧城镇、财政局、住建局 第二季度 

26 提升招商引资精准化、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实施意见 商务局 各镇（区、街道） 第三季度 

27 溧阳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规划（2020-2022） 商务局 财政局 第三季度 

28 溧阳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培养资助（奖励）办法 卫健局 组织部、人社局、财政局 第二季度 

29 溧阳市退役军人困难家庭救助办法 
退役军人 

事务局 
医保局 第二季度 

30 降低企业负担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通知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科技局、财政局、商务局、税务局 第二季度 

 

 



 

 

 

 

 

 

 

 

 

 

 

 

 

 

 

 

 

 

 

 

 

 

  抄  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 

市人武部。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13日印发   


